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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保险经纪业务佣金关联交易

的信息披露公告
前海财险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18〕6号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号）及相关规定，截至2018

年三季度末，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与关联方前海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经

纪”）关联交易金额（佣金）累计超出公司上一年末净资产5%，

已构成重大关联交易，现将双方业务合作的关联交易信息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为拓展公司业务渠道，公司与前海经纪业务合作，并签订保

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，协议约定我司与前海经纪在保险领域进行

深入而全面的合作，合作范围包括我司经营范围内的各种保险产

品的经纪业务及专属产品联合开发等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前海经纪向公司提供保险经纪的中介服

务并向公司收取佣金，公司按照双方议定的产品方案承担保险责

任并向前海经纪支付佣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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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对手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

（一）法人名称：前海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

（二）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（三）经营范围：在全国区域内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为投保

人拟订投保方案、选择保险人、办理投保手续；协助被保险人或

受益人进行索赔；再保险经纪业务；为委托人提供防灾、防损或

风险评估、风险管理咨询服务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（四）注册资本：20000万元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曾海燕

（六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088395931B

（七）关联关系说明：

公司股东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深粤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、深圳粤商物流有限公司、凯信恒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

合计持有公司80%股份，同时持有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前海人寿”）95.4%股份，故前海人寿应认定为公司关联

方。前海人寿持有前海经纪100%股份，故前海经纪应认定为公司

关联方。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交易的主要内容

前海经纪与公司在保险领域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合作，合作范

围包括公司经营范围内的各种保险产品的经纪业务、专属产品联

合开发等。前海经纪向公司提供保险经纪的中介服务并向公司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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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佣金，公司按照双方议定的产品方案承担保险责任并向前海经

纪支付佣金。

（二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前海经纪向公司提供保险经纪的中介服务并向公司收取佣

金，佣金在符合监管规定的前提下，根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。

四、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与前海经纪合作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渠道，为公司带来

可靠业绩增长点。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财务状况稳定，提升公司

经营成果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2018年 4月10日，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与前海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业务合作有关事项的议案》，同

意公司与前海经纪业务合作，并签订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（统

一交易协议）。

六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

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，公司本年度与前海经纪累计已发生的

关联交易金额（佣金）总和为人民币67883286.74元。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

关于与前海经纪业务合作有关事项，公司已将相关资料和情

况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汇报和说明。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该业务

合作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渠道，为公司带来可靠业绩增长点。该

项合作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款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，公司对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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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交易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有严格的内部审查程序。公司独立

董事同意公司与前海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业务合作，并签订保

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（统一交易协议）。

八、有助于说明交易情况的其他信息

2018年 4月16日，公司与前海经纪签署保险经纪业务合作

协议（统一交易协议）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

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号），公

司按季度合并披露与前海经纪统一交易协议的执行情况。截至

2018年三季度末，公司本年度与前海经纪累计交易金额（佣金）

为人民币67883286.74元，超过公司上一年末净资产的5%，达到

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。

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18年 10月 18日


